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的装修活动进行管理，
既是法定义务， 也是合同约定义务。 在实际管理工作
中， 业主不当装修时有发生， 既可能引发业主之间的
矛盾， 也可能导致装修业主或者受影响的业主对物业
服务企业不满。 那么， 物业服务企业该如何做好装修
管理呢？

法律依据

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区域内的

装修活动进行管理是有充分法律依

据的。

《民法典》 规定： 业主装饰装

修房屋的， 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

人， 遵守物业服务人提示的合理注

意事项， 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现场

检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

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规定： 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

同或者法律、 法规、 管理规约， 实

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 物

业服务人请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等相应民事责

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明确： 物业服务企业发现业主、 使

用人在物业使用、 装饰装修过程中

有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以及临

时管理规约、 管理规约行为的， 应

当依据有关规定或者临时管理规

约、 管理规约予以劝阻、 制止； 劝

阻、 制止无效的， 应当在二十四小

时内报告业主委员

会和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 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在接到物业

服务企业的报告

后， 应当依法对违

法行为予以制止或

者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

九条规定， 对业

主、 使用人的违法

行为未予以劝阻、

制止或者未在规定

时间内报告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的， 由

区房屋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 可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而本市《关于

加强物业服务企业

履行住宅装修管理

职责的通知》 和《上海市物业服务

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记分规

则》 则进一步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

装修管理职责以及相应的处罚措

施。

依据规约收保证金

《关于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履行

住宅装修管理职责的通知》 于

2024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 该通

知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 “物业

服务企业不得擅自收取装修管理保

证金， 但《规约》 对收取装修管理

保证金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物

业服务企业提供装修垃圾短驳服务

的， 应当公示服务收费标准。”

因此， 上海区域的物业服务企

业能否收取装修保证金要根据小区

的规约而定。

我们建议： 首先， 物业服务企

业应当在《前期管理规约》 的附件

一《房屋装饰装修专项规约》 里选

择物业服务企业有权收取装修保证

金并明确收费标准， 按每平方米建

筑面积或按每套计算确定收费标准

均可。

其次， 如果小区已经成立业主

大会， 应与小区业主委员会沟通，

在小区《管理规约》 附件一《房屋

装饰装修专项规约》 里约定物业服

务企业有权收取装修保证金并明确

收费标准。

再次， 如果确实没有上述约定

的， 一般不建议物业服务企业收取

装修保证金， 否则业主可以就没有

依据的收费提出投诉和举报。

最后， 业主装修完成后应当退

还装修保证金， 在未征得业主书面

同意的情况下， 不能以业主未缴纳

物业服务费为由不予退还装修保证

金。

签署装修文件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 规定：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

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托

的装饰装修企业。 装修人对住宅进

行装饰装修前， 应当告知邻里。

装修人， 或者装修人和装饰装

修企业， 应当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六） 禁

止行为和注意事项……”

按照上述规定， 物业公司应在

装修须知、 装修协议等文件中约定业

主的装修义务， 特别是明确装修的禁

止事项。 一方面可以让小区业主了

解， 另一方面也为物业服务企业后续

劝阻制止不当装修行为提供依据。

对此， 我们建议： 首先， 应当在

《前期管理规约》 《管理规约》 等规

约中明确小区装修的禁止行为和注意

事项， 并且为物业服务企业设定一定

的管理权限， 如业主违规装修， 物业

服务企业可以阻止相关装修人员进场

施工， 甚至是提起诉讼等。

同时， 还须赋予物业公司一定的

追责权利。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

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

务协议的， 物业公司应追究违约责

任。

《关于加强物业服务企业履行住

宅装修管理职责的通知》 第三条也明

文规定： “……发现违规装修情形

的， 应当劝阻、 制止并督促改正； 对

拒不改正的， 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

告业主委员会、 城管执法等相关行政

管理部门。 发现违约装修情形的， 应

当依据《协议》 的约定予以处理。”

从上述规定可知， 物业服务企业

可以与业主、 装修人就不当装修行为

约定违约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可在违

约责任条款中为自己设置一定的追责

权限， 作为后续管理的依据， 比如约

定： “业主、 装修人存在违反法律规

定、 本小区管理规约、 装修须知、 装

修管理协议等的不当装修行为的， 物

业服务企业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如

下行为以督促业主、 装修人整改： 1.

禁止施工人员、 施工工具、 装修材料

等进入小区； 2.有权停水停电等。”

此外， 物业服务企业还应当与业

主、 装修人签署相应的装修文件， 并

在装修须知、 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等文件中对该等限制或禁止条款进行

加粗、 加下划线等方式以尽到充分的

告知义务， 进一步确保业主、 装修人

充分了解并遵守相关规定， 并保存好

业主、 装修人 （包括相关装饰装修企

业） 签署相关文件的原件。

及时劝阻制止

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管理时可加

强针对业主装修的巡查与宣传， 尽早

发现业主可能的不当装修想法和行

为， 在业主还未因不当装修行为产生

过多费用时劝阻， 能够减轻其损失，

也更有助于和平解决因此产生的争

议。

对此， 我们建议： 首先， 物业服

务企业可在小区公告栏、 楼栋底层等

公共区域定期向业主宣传不当装修所

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违约责任， 引导

业主正确、 文明的装修。

其次， 建立装饰装修管理制度，

向业主告知小区装修报备的流程， 引

导业主及时报备、 签订协议， 定期巡

检小区内装修房屋的情况， 防止不当

装修行为的产生， 并应保存好巡查记

录。

再次， 若不当装修行为已经发

生， 物业服务企业应立即劝阻制止，

并将劝阻制止文书送达业主、 装修

人。

最后， 劝阻制止无效的， 针对违

规装修行为， 应当根据规定在二十四

小时内书面报告业主委员会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 并保存好劝阻及报告的

相应书面材料 （如让业主签收书面整

改通知书或将整改通知书张贴于业主

家门上并拍照留存）， 切记物业服务

企业并无行政执法权， 不得直接对业

主的违规装修进行拆除， 若报告后执

法部门要求物业服务企业直接拆除

的， 则建议与执法部门沟通， 告知应

该由执法部门依法拆除或由物业服务

企业在执法部门的见证下拆除 （此种

情况下一定要保存执法部门要求物业

服务企业拆除的相关书面材料及执法

部门现场见证的照片或书面记录等）。

当然， 物业服务企业也应当注意

劝阻制止的方式， 最好是“晓之以

情， 动之以理”， 不要挑起业主的强

烈对抗情绪。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5

2025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二

律
师

视

点

DEFG

!
"
#
$
%
"
&
'
(
)
*
+
,
-


